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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：

惠州市百时达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，住所位于惠阳区永湖镇鸿海精细

化工基地 F-14-1，经惠州市惠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已取得企业

法人营业执照，法定代表人：叶德友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。

该公司总占地面积 20463 ㎡，项目用地面积 18933.3 ㎡，公司有员工 48 人，其中技术

人员 3 人，安全管理人员 2 人，该公司涂料、油墨及稀释剂的年生产量为 10000t，已取惠

州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编号：粤惠危化生字〔2020〕0034），许可范围：

生产场所地址：惠阳区永湖镇鸿海精细化工基地 F-14-1 地块（年产 10000 吨涂料、油墨和

稀释剂项目）；许可品种：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、油漆、辅助材料、涂料等制品[闭杯闪点

≤60℃] （2828）氨基清烘漆、醇酸烘漆、醇酸漆稀释剂、氨基漆稀释剂、丙烯酸磁漆、丙

烯酸漆稀释剂、聚酯树脂清漆、聚氨酯漆稀释剂、环氧磁漆、环氧漆稀释剂、7110 甲聚氨

酯固化剂、淡金水、聚氨酯漆、不饱和聚酯漆，有效期：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2023 年 9 月 9

日）。

该公司在原有甲类厂房 1、甲类厂房 2 内调整生产设备，甲类厂房 1 原设计安装主要生

产设备 17 台，进行生产设备调整后，主要生产设备为 15 台（与原设计相比减少 2 台），生

产设备调整后与原设计相比总功率下降 5.5kW，甲类厂房 2 原设计安装主要生产设备 33 台，

进行生产设备调整后，主要生产设备为 29 台（与原设计相比减少 4台），生产设备调整后与

原设计相比总功率下降 8kW，因此甲类厂房 1、甲类厂房 2 生产设备调整后不增加用电负荷，

调整的设备均为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，设备整体防爆，为该行业常用的设备，电气线路

均采用镀锌钢管（防爆挠性管）保护，设备本身及电机、仪表均已进行接地，设备有相应的

操作规程。

项目组长 谢雄英

项目组成人员 饶望冬、韩效栋

报告审核人 游海

过程控制负责人 潘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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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调查情况 查勘了甲类厂房 1、甲类厂房 2 设备安装情况及安全管理等情况。

评价结论：

本安全条件分析评价小组认为：惠州市百时达化工有限公司甲类厂房 1、甲类厂房 2 生

产设备调整后的安全条件满足生产安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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